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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958 號 委員 提案第 29500 號   

 

案由：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19 人，鑒於人民有知的權利，政府資訊以

公開為原則，秘密為例外，以利人民對公共事務之了解、信

賴並監督，促進民主參與，故制定政府資訊公開法；又為確

保國家安全及利益，建立國家機密保護制度，故制定國家機

密保護法，明定國家機密之核定層級與程序，且必須在最小

範圍內為之，以保障人民知的權利、落實透明政府，促進民

主參與。惟現行各公務機關均得依行政院訂頒之文書處理手

冊，自行核定機密，且無保密年限之限制規定，解密與否均

由機關自行決定，查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並無法律授權僅為

行政規則，機關核密之依據既非法律，亦非法規命令，卻有

形同核定國家機密之權限，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人民基本權利

，顯逾越法律規範，架空政府資訊公開原則，侵害人民知的

權利。爰擬具「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明定機關非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其他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

法規命令，保密期限不得逾五年並應送請立法院查照，保密

期限或解密條件變更時亦同，以避免行政濫權侵害人民基本

權利。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

促進民主參與，故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秘密為例外，且即使法有明文機關得限制

公開之規定，但遇有攸關公益、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者仍得公開，均明訂於政府資

訊公開法；又為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而有保密必要者，得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國家機密

，且須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為之，且明定有下列情形不得核定為國家機密，一、為隱瞞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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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行政疏失，二、為限制或妨礙事業之公平競爭，三、為掩飾特定自然人、法人、團體

或機關之不名譽行為，四、為拒絕或延遲提供應公開之政府資訊，另亦明定機密等級、期

限與核定權限，且須受立法院監督。 

二、現行公務機關可逕依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自行核定機密，該規定並未明定保密期限與解密

條件，故均得由機關自行決定。惟查行政院訂頒之文書處理手冊僅為行政規則，欠缺法律

明確授權、亦非法規命令，機關卻得據此核定機密拒絕公開政府資訊，且無期限與條件，

未達國家機密之重要性卻得以自行核列機密拒絕公開，權限顯係逾越國家機密保護法之規

範，顯非合理。 

三、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所核定之機密，除第五條明訂不得核定為機密之規定外，第二十二條

但書規定，立法院得以召開秘密會議方式監督，然公務機關依據文書處理手冊所核定之機

密均無相關規範，等同未有法律授權剝奪人民知的權利，違反政府資訊公開原則，亦有規

避監督致生弊端之虞。爰提案修正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一條規定，明定機關非依國家機密

保護法、其他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保密期限不得逾五年並應送請立法院查照

，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變更時亦同，避免行政濫權侵害人民基本權利。 

 

提案人：江啟臣   

連署人：鄭麗文  廖婉汝  鄭天財 Sra Kacaw   李德維  

溫玉霞  萬美玲  游毓蘭  陳雪生  吳怡玎  

馬文君  翁重鈞  徐志榮  陳玉珍  費鴻泰  

林思銘  林文瑞  魯明哲  吳斯懷   



立法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91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核定國家機密與等

級時，應併予核定其保密期

限或解除機密之條件。 

前項保密期限之核定，

於絕對機密，不得逾三十年

；於極機密，不得逾二十年

；於機密，不得逾十年。其

期限自核定之日起算。 

國家機密依前條變更機

密等級者，其保密期限仍自

原核定日起算。 

國家機密核定解除機密

之條件而未核定保密期限者

，其解除機密之條件逾第二

項最長期限未成就時，視為

於期限屆滿時已成就。 

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之

條件有延長或變更之必要時

，應由原核定機關報請其上

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為之

。延長之期限不得逾原核定

期限，並以二次為限。國家

機密至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

應用，其有特殊情形者，得

經立法院同意延長其開放應

用期限。 

前項之延長或變更，應

通知有關機關。 

非依本法核定之機密，

除依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

權之法規命令外，保密期限

不得逾五年。經機關核定為

機密者應送請立法院查照；

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之條件

有延長或變更時，亦同。 

第十一條 核定國家機密等級

時，應併予核定其保密期限

或解除機密之條件。 

前項保密期限之核定，

於絕對機密，不得逾三十年

；於極機密，不得逾二十年

；於機密，不得逾十年。其

期限自核定之日起算。 

國家機密依前條變更機

密等級者，其保密期限仍自

原核定日起算。 

國家機密核定解除機密

之條件而未核定保密期限者

，其解除機密之條件逾第二

項最長期限未成就時，視為

於期限屆滿時已成就。 

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之

條件有延長或變更之必要時

，應由原核定機關報請其上

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為之

。延長之期限不得逾原核定

期限，並以二次為限。國家

機密至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

應用，其有特殊情形者，得

經立法院同意延長其開放應

用期限。 

前項之延長或變更，應

通知有關機關。 

一、增訂第七項。 

二、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落

實政府資訊公開原則，以利

人民對公共事務之了解、信

賴並監督，促進民主參與，

對於機關未依本法或法律或

無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

核定機密權限應有所限制且

應有監督機制，以避免行政

恣意，侵害人民知的權利，

架空政府資訊公開原則。爰

增訂第七項，對於機關非依

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之機密

，除有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

授權之法規命令外，其保密

期限不得超過五年；並規定

經機關核定為機密者應送請

立法院查照；保密期限或解

除機密之條件有延長或變更

時，亦應比照辦理。除落實

政府資訊公開，亦避免機關

藉由核定機密以規避監督致

生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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